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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
我市推进“两集中、两到位”工作仍需各级重视
一、“两集中、两到位”工作进展情况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根据《关于印发〈关于在全市行政职能部门开展“两集中、两到位”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张政发〔2008〕161号）的要求，市审改办全面推进我市“部门行政许可（审批）职能向一个科室集中，部门科室整建制向行政服务中心集中；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和人员进驻中心到位，部门对窗口授权到位”的“两集中、两到位”工作。到六月底，我市己有9个部门完成了目标任务。其中，从去年11月至今年2月，市公安、交通、工商3个部门完成“两集中、两到位”的试点工作；3月份以来，陆续完成了园林、环保、安监、文广、城管、外经等6个部门的集中到位；目前，完成“两集中、两到位”工作前期准备、尚未全部调整到位的有5个部门：规划、农业、卫生、发改、人防；还有其他14个部门（指已在中心设立窗口的14个部门）正在协商沟通中。

二、开展“两集中、两到位”工作的方法措施

一是整体规划，分步推进。按照通知要求，全市所有行政职能部门原则上都要落实“两集中、两到位”工作。目前，分两步走，第一步全市所有行政职能部门全部成立行政许可服务科，且人员配备到位，项目归并到位；重点落实进驻中心的28个部门的“两集中、两到位”工作；第二步，待新大楼落成，根据中心实际有选择地进驻场外的行政职能部门。二是科室整合,形式多样。中心会商市人事局（编委办）等相关部门，根据部门实际，采用多种形式设立行政许可服务科，主要有增设、并一建一、挂牌等方式。增设的有3个部门：环保、卫生和发改委；并一建一的有1个部门：城管局；挂牌的有7个部门：外经、安监、文广、园林、规划、农业和人防办。三是单向对接，逐个落实。在“两集中、两到位”的落实推进工作中，中心采用由中心领导直接与部门领导对接，逐个部门逐个项目地落实。遇到有技术性难度的，中心领导上门与部门商量、协调，共同出主意想办法解决问题。经过近3个月的扎实工作，目前，进驻中心部门已有半数以上基本完成了“两集中、两到位”工作。
三、开展“两集中、两到位”工作的难点和应对设想

开展“两集中、两到位”工作以来，整体趋势不错，但也碰到一些具体问题和难点，主要是：1.有的部门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设有办证大厅，整体进驻中心办公不太现实。2.有的部门如经贸委、贸易局等没有许可事项，只有审批事项。人事部门不予批准行政许可科。 3.有的部门如水利局，农业局等其许可（审批）的实施主体在局下属的站、所，且业务专业性较强，整合有困难。4.有些垂直条线上级部门对于设立行政许可服务科不予认可，如国税、地税等。

为妥善解决上述困难，下阶段的设想和打算是：一是针对中心场地受限，暂时不能进驻的部门，可以借鉴周边经验，通过设立分中心的方式来解决。二是有的部门没有行政许可项目，请人事部门牵头会商相关部门设立行政服务科。三是有的部门许可（审批）实施主体在下属事业单位，可以在部门办公室增挂行政许可服务科，并调配相关人员进驻中心。具体许可（审批）业务通过建立稳定的部门联络员队伍，落实“两集中、两到位”工作。四是垂直部门上级条线批准成立行政许可服务科确有难度的，可以考虑本部门发文，整合科室，挂靠一个主要职能科室，由该职能科室主要负责人兼任行政许可服务科科长。
具体来说：一是在7月底前，已经完成“两集中、两到位”所有准备工作的5个部门，落实行政许可服务科整建制进驻中心窗口；二是8月至年底前，全方位推进“两集中、两到位”工作。全市所有行政职能部门全部成立行政许可服务科，进驻中心部门“两集中、两到位”工作全部落实到位（包括建立分中心）。

创新服务
公安窗口：实行办证员制度，进一步简化手续
为进一步优化易制毒化学品办证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减轻企业负担，自6月1日起，公安窗口对凡经业务培训合格，取得办证员资格证的申办者，只要向窗口一次性提供易制毒化学品单位当年度完备的企业资料，办理《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备案证明》和《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或备案证明》实行手续简化：一是办理《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备案证明》只需提供：《易制毒化学品购买申请表》及购销合同复印件等2份材料，销售方为外省的，增加一份《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证明》；二是办理《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或备案证明》只需提供：①《易制毒化学品运输申请表》；②购销合同复印件；③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或备案证明复印件（外省应出示原件备查）；④购买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委托代理办证书（可全年一次性提供）等4份材料。
另外，办证时现场审核运输单位运输危险化学品资质证书，不作为资料提交。
外经窗口：科室整合，领导到位，服务驶入“快车道”

“这下可好了，以前我们办事有时要到你们局里和窗口两边跑，现在只要到你们窗口一次性就可以办好，真方便多了。”一位某化工企业工作人员了解到外经局的审批业务即将全部进驻中心窗口后，连声称赞不已。

为进一步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提高窗口服务质量，外经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要求，本着“精简、统一、高效、便民”的原则，积极改革现行窗口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努力探索创新行政服务模式，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制订了详细的改革方案、外经局在实施“两集中、两到位”工作中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一是健全机构、细致分工。在坚持机构数、职数、人员编制数“三个不突破”原则基础上，外经局对内设科室进行了整合，通过采用挂牌等形式，成立了行政许可服务科，配备四名工作人员，由局长助理兼任科长带队，全面进驻中心工作，职责上各司其职，业务分工上细致、明确。

二是项目归并、流程优化。新设立的行政许可服务科把原来的外资审批科、外企审批科的所有业务项目进行了归并，统一放至外经窗口集中对外审批，使各个审批环节紧密相扣，提高了整个审批流程的运作效率，为企业节省时间，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三是优化服务、提升形象。新进驻的窗口工作人员平均年龄三十岁，硕士学历一名，本科以上学历三名，都是原来业务科室的骨干力量。人员素质的提高，为进一步优化窗口服务，提升窗口整体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外经局行政许可服务科已全面进驻中心开始运作，审批业务开始全面驶入“快车道”，外经窗口必能真正成为能办事、快办事、办成事的优秀窗口。

新法解读

新消防法后，怎样及时衔接建设工程项目审批

新《消防法》已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我市消防大队根据新《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以及省内配套规定，对建设工程审批项目审批流程作出修改并重新制定审批办法：

一、公安消防机构对建设工程施行分类监管，对于大型人员密集场所以及特殊建设工程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制度。对于中小型项目实施建设工程备案抽查制度。

二、大型人员密集场所以及特殊建设工程需在施工前申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并在竣工后申报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申报审核或者验收时，须：

1.在窗口领取申报表、承诺书以及告知单；
2.提交所需材料，报窗口受理；
3.消防大队审核，并于20工作日内出具意见书，由窗口发放。
三、中小型建设项目，只需于施工前进行消防设计备案并于竣工后验收备案。

备案步骤：

1.登陆江苏消防网（ www.js119.com ）,点击进入消防办事大厅。进入相应设计或者验收备案;
2.填写相关资料并点击提交，打印受理凭证，建设单位即可携该凭证去办理施工许可和房产证明；
3.同时，电脑按照省级机关预设比例确定抽查对象，同步显示该工程是否被抽为检查对象，若被抽中则需向窗口提交相关材料，并在取得消防机构出具的合格通知书后，即完成申报。若未抽中，则无需再提交过去形式上的图纸等材料，项目在备案后即视为完成消防申报手续。

四、所有项目审批结果均由消防机构在江苏消防网内予以公告。
五、其中项目具体所属类别等未尽事宜，可向市消防窗口，电话：58693292具体咨询。
简讯三则
泰州市海陵区政务考察团一行来我中心参观考察

6月17日上午，泰州市海陵区政务考察团一行8人在中心副主任曲飞的带领下，来我中心参观考察。中心副主任兼招投标中心主任徐忠袁等接待并介绍了招投标中心的组建、政府采购及工程招投标运行模式及做法。
市外经贸局领导来中心窗口调研指导工作

6月15日上午，市外经贸局局长邵军民、副局长马学锋带领相关科室人员来中心调研外经窗口工作。针对目前该局项目、人员和授权全部到位的情况，邵军民要求全体窗口同志一定要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

东海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同仁来我中心参观考察
6月3日上午，东海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一行5人在政府办副主任、中心主任周运喜的带领下，来我中心参观考察。中心主任蒋卫军，副主任徐忠袁陪同参观了中心办证大厅，并就招投标中心的运作情况和特色工作进行了介绍。
数据统计

2009年上半年业务数据统计
［审批办件］

今年1-6月，中心共受理各类审批服务事项70420件，比去年同期减少8146件，下降12.9%；收费4066.31万元，比去年16561.78万元，减少12495.47万元，同期减少75.5%。      

其中：即办件36295件，占总办件的51.5%，基本与去年持平；承诺件按期办结率达100%，提前办结率达97.2%，比去年同期增长13.7%。联合办理4038件，同期增长0.6%；网上审批2502件，同期增长4.25%；代理上报12812件，同期增长30.0%；上门办理508件，同期增长86.8%；指导办理3722件，比去年6829件减少3475件，同期减少45.5%；一表制办理1120件，绿色通道15件。

［招投标工作］

1-6月,共完成招投标项目 453个，招标采购交易金额21.90亿元。其中政府采购项目207个，采购中标金额6300万元，与采购预算相比，减少支出900万元，节减率为12.5%；工程招投标项目246个，中标金额21.27亿元，与标底价相比，减少支出2.05亿元，节减率为8.79%。
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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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市委黄钦书记、市政府徐美健市长、市人大彭建平主任、市政协顾栋才主席，市委常委、副市长单玉珍，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府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市委研究室、市级机关工委、中心各成员单位、中心行风监督员
发：中心各服务窗口、各科室

  
